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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7月12日10时许，市主城区解放南路（大别山路-佛子岭路）改造工程（以下简称“解放南路改造工程”）工地内，

解放南路与大别山路交叉口（裕安区境内），挖掘机作业时挖斗内一石块掉落，将一处燃气管道阀门井放散管碰坏造成漏

气，经紧急抢修于当日15时恢复周围供气，未造成人员伤亡，但造成周围10个居民小区约1万户停气和一定经济损失。

2021年7月28日7时许，仍在该工程工地内，解放南路与齐云路交叉口，挖掘机将一处燃气管道挖断，大量燃气泄漏并被

引燃起火。事发现场位于市主城区，场所人员密集，后经应急处置，未造成人员伤亡，但造成周围21个居民小区约1.7万户停

气和一定经济损失。事故发生后，市政府主要领导作出指示，要求立即对事发现场妥善处置，抓紧启动事故调查及追责问

责。依据《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等规定，经市政府授权，由市应急局牵头，组织市公安局、

市总工会、裕安区政府等单位成立市主城区解放南路改造工程“2021.7.28”燃气管道泄漏事故调查组，邀请市纪委监委机关派

员参加，并组织相关安全专家参与，依法依规对该起事故进行调查。

事故调查组坚持“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通过现场勘查、调阅资料、调查取

证和综合分析，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责任处理和事故防范措

施建议。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工程概况

解放南路改造工程（见图1）内容为：大别山路至佛子岭路段，道路中心线长2053.3m（不含解放南路桥段），与道路相

交的重要交叉口道路一并实施渠化改造段长度318.944m。同时，对先前已完成主路白加黑改造段（大别山路至紫竹林路）配

套相应的人行道和慢行系统，长度299.342m。主要建设内容为：道路（拆除及新建）、雨污水管道、路灯、绿化、标识标牌

标线、信控、强弱电排管及工井等。

2021年3月10日，市住建局发函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市发改委”），函中说明解放南路改造工程等19条城

市道路项目原建设单位为市住建局，根据2021年市政府投资项目计划要求，申请变更解放南路改造工程等19条城市道路项目

建设单位为市重点工程处。2021年3月16日，市发改委《关于道路项目建设单位的复函》，明确市重点工程处作为解放南路

改造工程等市政道路桥梁项目的实施主体，同时作为建设单位负责工程建设相关审批手续办理及组织实施。

图1 解放南路改造工程地图（大别山路-佛子岭路）

（二）事故相关单位情况

1.建设单位

①六安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处（以下简称“市重点工程处”），市政府直属事业单位，正处级，主要职责是负责市政府投

资的城市基础设施项目、公益性社会事业项目等，是负责该工程的具体实施单位。

②六安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市城投公司”），市政府国资委下属企业，主要职责是承担城市基础设施、基

础产业、能源、交通及市政公用事业项目投资、建设、运营、管理任务等，是负责该工程相关款项的结算单位。

招标情况：

①2021年5月28日，市重点工程处通过公开招标方式，发布解放南路改造工程招标公告。招标文件中明确：承包方式为

施工总承包，采用工程量清单综合单价报价法进行计价，要求投标人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及以上资质。②2021年6

月9日，市重点工程处通过公开招标方式，发布解放南路改造工程监理招标公告。招标文件中明确：招标范围为全过程监

理，人员配备要符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及我省相关标准规定。

2.设计单位

六安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市规划设计院”），成立于2017年9月15日，登记机关：六安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1500MA2P37HT4T，住所：六安市建设大厦23楼，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国土空间规划编

制；建设工程设计；建设工程勘察等，法定代表人朱云飞。

合同签订情况：根据《工程建设项目招标范围和规模标准规定》，市住建局直接委托市规划设计院对解放南路改造工程

进行设计，2020年12月，双方签订了《建设工程设计合同》。同时，市住建局委托其组织勘察，2021年6月，市规划设计院

与安徽六安工程勘察院签订了《建设工程勘察合同》，工程勘察任务：通过勘探、取样试验及原位测试，查明拟建场地地基

岩土构成及其物理力学性质、场地地下水的埋藏条件，查明场地有无不良地质作用及其发育程度，为地基基础设计等提供有

关岩土技术参数并进行技术经济分析，提供相关咨询性意见与建议。设计和勘察费用共99.5万元。



3.施工单位

合肥市公路桥梁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合肥路桥公司”），成立于1997年6月5日，登记机关：合肥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705039343J，住所：合肥市包河区北京路11号综合办公培训中心，经营范围：对外承包

工程、公路工程、市政公用工程、建筑工程施工等，系合肥市交通运输局下属企业合肥公路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全资

子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丁中才，执行董事杨枫。

有关资质证书：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编号：D134075704，有效期至2021年12月31日，资质范围：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特

级、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等资质等。安全生产许可证，编号：（皖）JZ安许证字〔2004〕000240-2-2，有效期至2022年

12月28日。

合同签订情况：经过公开招投标，2021年7月5日，市重点工程处、市城投公司与合肥路桥公司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

同》，工程名称：解放南路改造工程，合同工期为320日历天（2021年7月6日-2022年5月21日），签约合同价为人民币

10930.038954万元，项目经理杨枫。

4.劳务单位

安徽明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明煌公司”），成立于2020年6月19日，登记机关：六安市金安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1502MA2UXFXY7N，住所：六安市金安区椿树镇广福大道26号楼107室，经营范围：市政

公用工程、建筑工程等，法定代表人、总经理李超。

有关资质证书：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编号：D334260004，有效期至2025年11月23日，资质范围：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

叁级、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资质。安全生产许可证，编号：（皖）JZ安许证字﹝2020﹞

022365），有效期至2023年12月28日。

合同签订情况：2021年7月3日，合肥路桥公司与安徽明煌公司签订了《工程劳务分包合同》，工程内容：解放南路改造

工程项目工程施工准备阶段至竣工验收交付使用期间劳务和项目部撤场、工程质量责任期间的养护和维修劳务工作，分包方

式：包工不包料，工程结算价：土石方、雨污水、涵洞管材安装等工程劳务费，按甲方完成产值的70%结算。

5.监理单位

六安市建工建设监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六安建工监理公司”），成立于1996年8月27日，登记机关：六安市金安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1500730027598L，住所：六安市金安区三十铺镇大学科技园A1楼16层，经营范围：房屋

建筑工程监理；市政公用工程监理等，法定代表人、董事长郑文法。

有关资质证书：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编号：E234002829，资质范围：公路工程监理乙级、房屋建筑工程监理甲级、电力工

程监理甲级、市政公用工程监理甲级、通信工程监理乙级、机电安装工程监理乙级、水利水电工程监理乙级资质，有效期至2024

年2月12日。

合同签订情况：经过招投标，2021年7月5日，市重点工程处、市城投公司与六安建工监理公司签订了《建设工程监理合

同》，项目名称：解放南路改造工程，签约酬金180.8万元，总监理工程师刘启源。

6.燃气管道产权单位

六安新奥燃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奥燃气公司”），成立于2003年5月13日，登记机关：六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150074085292XY，住所：六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皋城东路与东一路交叉口，经营范围：城市燃气供

应（不包括管网建设）、燃气器具销售、燃气工程建设管理等。燃气经营许可证，发证部门：原六安市城市综合管理局（现

六安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以下简称“市城管局”），有效期至2022年2月。

新奥燃气公司在全市范围内建设了天然气接收门站一座、LNG储配站两座、CNG加气站三座、LNG加气站一座、LNG单

点直供站四座；铺设次高压管网8公里、中压管网610公里、低压管网532公里，总长1150公里，发展安装民用户 46.9万户，

已通气用户33.4万户，工商业用户在用1650户，覆盖城区及周边苏埠镇、徐集镇、新安镇、城北乡等区域。

（三）项目批复、许可和开工情况

2021年3月17日，市发改委印发《关于解放南路（大别山路-佛子岭路）改造工程项目建议书的批复》（六发改审批

〔2021〕39号），同意解放南路改造工程项目建议。

2021年4月27日，市发改委印发《关于解放南路（大别山路-佛子岭路）改造工程初步设计的批复》（六发改投资函

〔2021〕56号），同意解放南路改造工程初步设计文件。

2021年5月20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印发《关于解放南路（大别山路-佛子岭路）改造工程申办建设工程规划许可的复

函》（六自然函〔2021〕281号），同意该工程规划许可。

2021年6月29日，工程施工中标通知书发出至合肥路桥公司。

2021年7月5日，工程监理中标通知书发出至六安建工监理公司。

2021年7月6日，六安建工监理公司总监理工程师刘启源签发工程开工令，同意合肥路桥公司开始施工。该工程于2021年

7月6日正式开工，此时未办理施工许可证。

2021 年 7 月 15 日，市重点工程处取得市住建局核发的关于该工程的《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编号：

341500202107150102）。

二、事发现场有关情况



（一）燃气管道情况

事发燃气管道位于新奥燃气公司市政燃气管道解放南路与齐云路交口段，该处管道于2003年建设并验收合格。施工方式

为定向钻穿越，管道在地下呈抛物线走向（图2），最深处埋深约4.6m，设计压力为0.4MPa,运行压力为0.3MPa，属于中压管

道，管材为PE管材，管径DE200。

  

图2 新奥燃气公司市政燃气管道解放南路与齐云路

交口段竣工图（部分）

（二）箱涵情况

事发处为解放南路与齐云路交口K1+870处箱涵（图3）施工现场，箱涵基础采用C20，主体采用C30。燃气管道泄漏处箱

涵底至路面的设计垂直高度4.02m，底座宽度4.2m。

 

 

 

 

 

图3 解放南路与齐云路交口箱涵布置图

该处箱涵横穿解放南路，连接齐云东路和齐云西路用以排水，事发时已施工至解放南路东侧慢车道（图4）。

 

图4 事发时燃气管道泄漏处和箱涵示意图

燃气管道泄漏处距路面垂直距离约3.5m，东侧绿化带旁辅道路面沿南北向有新奥燃气公司铺设的警示标牌“燃气管道，

严禁开挖”（图5），泄漏处距离警示标牌水平距离约0.5m。

图5 路面燃气管道警示标牌



（三）燃气管道管理情况

1.市城管局

根据职责分工，市城管局负责市中心城区燃气管理工作。2018年，市城管局印发了《关于加强六安市城区燃气管道设施保

护工作的通知》（六城管〔2018〕107号），文件规定：①中压管道两侧1.5m范围内的区域为安全保护范围；②在燃气管道设

施安全保护范围内，禁止从事擅自从事开挖沟渠、挖坑取土等活动；③施工区域内有地下燃气管道设施的，应当进行开挖探

查，确定燃气管道的准确位置。燃气管道设施的具体位置以现场探查为准。2021年以来，市城管局先后组织开展了春季安全生

产大检查、春节期间安全检查、夏季高温安全检查，对新奥燃气公司及其有关站点开展了执法检查3次，下达现场检查记录并

督促整改。

2.新奥燃气公司

新奥燃气公司制定了《管网运营安全管理制度汇编》《岗位安全生产职责》等，明确了燃气管道巡线工作，要求各段巡

线工负责管辖区域内管网日常管理工作。事发段管道巡线工为李露露（负责巡线区域为南至沿河路、西至西城路、北至大别

山路、东至梅山路），每日对辖区内中压燃气管道至少进行一次全覆盖巡线。事发当天7时左右开始巡线，7时26分巡线至齐

云西路与赤壁路交叉口时，同事黄冠林电话通知其发生了事故，随后赶往事故现场。

（四）燃气特性

燃气（天然气）主要由气态低分子烃和非烃气体混合组成，不溶于水，比空气轻，遇电、火可发生燃烧或爆炸。同时，

属单纯窒息性气体，可经呼吸道进入人体，浓度高时可引起缺氧，导致呼吸短促，知觉丧失，严重者可因血氧过低窒息死

亡。

（五）周边环境和电力电气设施

事发现场周边有齐云北村、邮电住宅小区、信德时代广场、瑶海家具城等多个住宅区和人员密集场所。同时，燃气管道

泄漏处附近存在高压供电线路和低压路灯、信号灯线路，以及其他多回弱电通讯线路。其中正上方架空线路是沿解放南路路

东侧敷设的2回10千伏架空线路，杆塔采用18米水泥杆，导线对地高度约12米。由北向东南方向有1回10千伏架空线路，导线

对地高度约10米。同时，附近有1基中杆灯，搭挂有低压路灯线路、信号灯线路以及通讯线路等（图6）。

      

图6 周边电力电气设施情况

（六）天气情况

据市气象观测站数据显示，2021年7月27日6时-28日6时，市主城区累计降水量48.6mm；2021年7月28日6时-10时，市主

城区累计降水量3.8mm，气温24-26℃，极大风速9.9米/秒，7时风向为西北偏西。

三、事故发生经过和应急处置等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

2021年7月28日6时许，安徽明煌公司箱涵施工劳务班组长杨良明电话联系技术员汪玉刚，请求安排一台挖掘机到解放南

路与齐云路交叉口进行清淤作业。汪玉刚通过电话安排翁仕荣前去驾驶挖掘机（停在事发处附近道路围挡内），未向施工单

位报告，未通知相关管线产权单位到场监督。

6时30分左右，杨良明安排翁仕荣对交叉口地下箱涵东侧基坑进行清淤作业（对箱涵旁积水坑内的石块和淤泥进行清

理），然后回到工地围挡外车内躲雨。7时22分，翁仕荣操作的挖掘机将燃气管道挖断（断面约37cm×10cm，图7），燃气泄

漏并夹带水汽向上扩散。



 

图7 燃气管道断面处

随后，翁仕荣拨打了新奥燃气公司报修电话95158和119报警电话。项目副经理王飞和叶凡在附近巡查时发现燃气管道泄

漏，叶凡立即电话通知了市重点工程处项目办主任杨广林、安徽明煌公司李超，杨广林向市重点工程处总工程师韩燕辉、项

目总监刘启源电话报告了有关情况。

7时27分，泄漏的燃气遇到上方电力电气设施发生着火燃烧（图8）。

图8 燃气着火燃烧瞬间

（二）应急处置情况

7月28日7时25分-28分，市119、110指挥中心先后接到报警：在解放路与齐云路交叉口，路边修路围挡内燃气泄漏着火。

接警后，随即指令出警并将信息通报至市应急局等单位。

7时40分，市应急局接到119、110信息报告，按程序及时将事故信息口头和书面报告至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和市

纪委监委机关。

7时40分，市消防救援裕安大队龙河路站队伍到达事发现场，立即在现场西北侧出1门水炮和1支水枪对火点周边进行灭

火，并对燃气管道进行冷却稀释，同时安排专人负责现场警戒。

7时45分，市特勤消防救援站到达现场，在现场西南侧出1门水炮进行现场冷却稀释。

8时00分，市消防支队全勤指挥部到场，指派新奥燃气公司技术员关闭管道阀门，裕安大队和特勤消防站继续对现场进

行冷却和监护。同时根据现场情况，扩大周边疏散范围，将附近小区人员尽数疏散。

8时02分，新奥燃气公司技术人员在解放路与大别山路口处的管道井进行关阀，将周边燃气管道关闭，仅留事故段管道

口径四分之一，避免产生回火，引爆管道。同时，消防水枪对泄露点处的明火进行打击，对泄露的燃气进行稀释。

9时许，现场明火被扑灭。新奥燃气公司技术人员将阀门完全关闭。但泄露点仍有大量残气外溢，消防水枪继续出水保

护，稀释气体。

10时14分，现场残气稀释完毕，新奥燃气公司技术人员开始组织抢修。

10时43分，六安供电公司对事故现场附近影响的电力线路进行紧急拉停，开始组织抢修。

事故应急处置过程中，市政府、裕安区政府有关负责人，市（区）应急、城管、重点工程处、住建、消防救援等部门负

责人先后赶赴现场指导应急处置。

（三）事后处置情况

新奥燃气公司采取在受损管道两端各10米以外盲断方式进行抢修，当日15时30分恢复大别山路以北小区供气，20时30分

恢复所有小区供气；六安供电公司组织抢修人员对受火烧损害的架空导线进行修补，当日17时19分修理完毕恢复供电；市重

点工程处立即责令该工程全面停工，召开所有在建项目安全生产管理工作会议；市住建局下发《责令整改通知书》，要求该

工程立即停止施工，做好应急抢险和安全防护，全面排查安全隐患；市公安局裕安分局对杨良明、翁仕荣实施行政拘留处

理；市应急局牵头组织开展事故调查工作。

（四）直接经济损失



按照《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GB6721—86）计算（事故罚款等暂不纳入），经核算确定直接经济损

失约10.8万元。

四、防范台风期间要求停工和地下管线对接情况

（一）防范台风期间要求停工情况

1.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

2021年7月25日12时30分，台风“烟花”在浙江省登陆，对我市造成明显风雨影响。23时，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市

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联合印发《关于切实做好第6号台风“烟花”防范工作的紧急通知》（六防

办电〔2021〕29号），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并要求强化建设施工项目安全检查，按规定要求停止作业。当晚，市重点

工程处主要负责人将该文件转发至微信工作群。直至7月29日，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解除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

2.市住建局

7月26日，市住建局印发《关于建筑施工领域停止室外作业全力做好台风“烟花”防范工作的紧急通知》（六建质函

〔2021〕526号），要求自7月26日18时起，除抢险工程外，全市各在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项目立即全面停止室外

作业，直至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解除。7月26日-27日，市住建局先后派员赴该工程进行安全巡查，并通过市建设工程在线监

管平台发送通知单（要求停止室外作业）给项目经理杨枫、总监理工程师刘启源等。

根据监理单位和建设单位提供的监理日志和施工日志显示，该工程在事发前未停止施工，7月25日-27日期间工程各工区

均有不同程度施工情况。

（二）地下管线对接情况

1.设计方面

2021年3月，工程设计前，市规划设计院召集市重点工程处、新奥燃气公司等召开设计管线对接会，会上介绍了初步设

计方案，并将2013年市主城区地下管线普查图发给新奥燃气公司等管线产权单位，新奥燃气公司确认事发处管线普查图与其

公司管线竣工图基本符合。在施工图设计文件中，市规划设计院提出该工程涉及的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范围包括路基

开挖施工可能破坏地下管线，要求施工单位编制相应专项施工方案。

2.开工前

2021年6月30日，市重点工程处项目一科副科长谷小伟召集市规划设计院、新奥燃气公司、合肥路桥公司、六安建工监

理公司等单位召开工程杆管线单位对接会，会上要求，施工期间各杆管线产权单位要安排人员配合施工并指导对杆管线的保

护。

7月2日，市重点工程处将新奥燃气公司提供的该段燃气管道竣工图发给合肥路桥公司项目部。竣工图显示，该段燃气管

道距离绿化带东侧0.7m，与泄漏处实际水平距离0.9m，属于安全保护范围1.5m内。

3.开工后

7月6日，合肥路桥公司项目部制定了工程现有管线保护方案，经总监理工程师刘启源审批。现有管线保护方案要求，在

燃气、强电等有重大危险源的地下管线部位施工时，必须由产权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相关管理人员到场监督施工并对

作业人员进行安全技术交底，交底完成后方可进行施工，施工过程中不宜使用机械施工的，在相关单位专业技术人员指导下

采用人工辅助施工。对于基坑开挖后暴露的管线，可采用隔离法、支撑法、土体加固法，对管线进行搬迁等处理方式。

同日，新奥燃气公司巡线员李露露与安徽明煌公司技术员朱明强签订管网交叉施工协议函（编号000213），协议函要求

在燃气管线周围2米范围内，应用人工开挖，不得动用大型机械施工。李露露手绘了解放南路与齐云路、龙河路、振华路交

叉口附近燃气管道位置示意图，由安徽明煌公司技术员姚道伦签收。

7月12日的事故发生后，市重点工程处韩燕辉于当日下午主持召开事故专题调度会，合肥路桥公司、六安建工监理公司

参加，会上通报了事故原因、抢险经过及处置结果，要求施工单位要加强与管线单位对接协调工作，严格按照管线保护方案

要求施工，施工现场技术员、监理员、产权单位工作人员及班组人员四方同时在场方可进行管线开挖及保护施工。

7月13日，安徽明煌公司技术员朱明强安排技术员杜安文去设计单位六安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拿到2013年全市地

下综合管线普查探测图。该图显示，解放南路沿线燃气管道距离绿化带东侧水平距离0.5m，与泄漏处水平距离为0.7m，属于

安全保护范围1.5m内。

7月25日，安徽明煌公司箱涵施工劳务班组长杨良明、技术员兼施工员汪玉刚在对事发处路面混凝土层进行拆除作业

前，联系新奥燃气公司巡线员李露露到现场指认燃气管道具体位置，李露露表示燃气管道就在该处地下附近，但下埋较深，

不在路面混凝土层内，随后劳务班组对路面混凝土层进行了拆除。

7月28日事发时，汪玉刚、杨良明等未通知李露露到清淤现场监督指导。

五、7月12日-28日有关部门工作落实情况

1.市重点工程处

市重点工程处韩燕辉于7月12日下午在项目部主持召开事故专题调度会。

7月26日，市重点工程处谷小伟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合肥路桥公司、六安建工监理公司参加，会上要求齐云路箱涵延长

段后续施工时，要与管线单位做好对接沟通，管线产权单位到场后，施工单位经管线产权单位工作人员现场指导，明确线路

走向后，严格按管线保护专项方案实施，相关管线开挖后要做好保护，不留隐患，监理单位工区负责人全程旁站。



2.市城管局

7月12日事故发生后，市城管局指定裕安区城管局对合肥路桥公司损毁燃气设施行为进行了立案查处，对其作出责令立

即改正损毁燃气设施的行为，采取补救消除安全隐患并依法赔偿损失，罚款人民币8万元。

7月12日，市城管局市政处牵头召开地下管线产权单位对接会，市重点工程处、合肥路桥公司、六安建工监理公司、新

奥燃气公司等参加，会上要求施工单位开挖前务必与管线产权单位联系对接，在施工中如遇地下管线埋深、走向不清，必须

第一时间联系相关管线产权单位，要求派人到场协助指导开挖，各管线产权单位与施工方密切联系，确定好各自管线预留位

置，严禁二次开挖。

3.市住建局

7月23日，市住建局印发了《六安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处关于切实做好应对6号台风“烟花”防范工作的紧急通知》

（六建质安〔2021〕61号），要求各在建项目防台风期间强化预警，做好抢险救援准备，在全市启动台风三级应急响应期

间，要求各项目全面停工。

7月26日，市住建局印发《关于建筑施工领域停止室外作业全力做好台风“烟花”防范工作的紧急通知》（六建质函

〔2021〕526号）。同时，在7月26日-27日期间，先后两次到该工程现场进行安全巡查。

六、事故发生的原因和性质

（一）直接原因

翁仕荣操作挖掘机进行清淤作业时将燃气管道挖断，燃气大量泄漏并夹带水汽向上扩散后，被附近的电力电气设施引

燃，是该起事故的直接原因。

（二）间接原因

1.安徽明煌公司，作为劳务单位，公司安全生产责任制不健全，法定代表人、总经理等责任制不符合《安全生产法》等

规定；劳务班组在已知事发点附近有燃气管道的情况下，未向施工单位进行报告，未按照现有管线保护专项方案通知燃气管

道产权单位等到场监督，使用挖掘机清淤作业时将燃气管道挖断。

2.合肥路桥公司，作为施工单位，在防范台风“烟花”期间，未按有关要求停止室外作业；对承包的工程项目安全管理不

到位，项目部未认真组织研究工程施工区域内的相关管线，安全和技术交底不足；对劳务单位施工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挖

掘机进行作业时无人指挥，未按照现有管线保护专项方案通知燃气管道产权单位等到场监督。

3.六安建工监理公司，作为监理单位，在防范台风“烟花”期间，未按有关要求督促工程施工停止室外作业；监理部未认

真督促施工单位、劳务单位按现有管线保护方案进行作业。

4.市重点工程处，作为建设单位，未按规定办理工程建筑施工许可而先行组织开工；在防范台风“烟花”期间，未按有关

要求督促工程施工停止室外作业；未认真收集汇总有关工程地质、水文、周边环境和管线的资料并组织召开书面交底会，未

认真督促施工单位、劳务单位等按现有管线保护方案进行作业。

5.市住建局，作为行业主管部门，在防范台风“烟花”期间，未及时发现并制止施工单位室外作业行为；对于建设单位未

按规定办理工程建筑施工许可而先行组织开工失察，未认真督促施工单位等按现有管线保护方案进行作业。

（三）事故性质

经调查认定，市主城区解放南路改造工程“2021.7.28”燃气管道泄漏事故是一起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七、事故责任认定和处理建议

该工程自7月6日开工以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连续发生两起事故造成燃气管道泄漏。事发现场均位于市主城区，各类

场所人员密集。7月28日的事故虽未造成人员伤亡，但造成周围21个居民小区约1.7万户停气和一定经济损失，网络传播了大

量的事故现场视频，社会影响恶劣。

（一）安徽明煌公司

1.翁*荣，安徽明煌公司挖掘机驾驶员，事发时操作挖掘机进行清淤作业时将燃气管道挖断，燃气大量泄漏并夹带水汽向

上扩散后，被附近的电力电气设施引燃，已于2021年7月28日下午被市公安局裕安分局行政拘留，对该起事故的发生负有直

接责任，涉嫌安全生产犯罪，建议移交至公安部门调查处理。

2.杨*明，安徽明煌公司箱涵施工劳务班组长，事发前安排翁*荣操作挖掘机进行清淤作业，在挖掘机作业时未及时进行

指挥和提醒，已于2021年7月28日下午被市公安局裕安分局行政拘留，对该起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责任，涉嫌安全生产犯

罪，建议移交至公安部门调查处理。

3.汪*刚，安徽明煌公司技术员，负责事发工区劳务施工安排和指导工作，事发前根据杨*明请求，安排翁*荣操作挖掘机

前去进行清淤作业，未赶到作业现场进行指导并通知管线产权单位人员，对该起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责任，建议由安徽明煌

公司将其辞退。

4.李*，安徽明煌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负责生产经营工作），日常在项目部安排劳务班组工作，未组织建立健全公

司安全生产责任制，对劳务班组工作管理失控，未及时发现并制止翁仕荣和杨良明等违规作业行为，对该起事故的发生负有

领导责任，建议由市住建局依法依规对其进行处理。



5.安徽明煌公司，作为劳务单位，公司安全生产责任制不健全，法定代表人、总经理等责任制不符合《安全生产法》等

规定；劳务班组在已知事发点附近有燃气管道的情况下，未向施工单位进行报备，使用挖掘机清淤作业时将燃气管道挖断，

对该起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建议由市住建局依法依规对其进行处理。

（二）合肥路桥公司

1.叶*，合肥路桥公司解放南路改造工程项目部生产副经理，收到相关部门关于防范台风要求停止室外作业的通知后，未

按要求工程全面停工；在组织工程施工过程中，未认真组织研究工程施工区域内的相关管线，对于劳务班组施工管理失控，未

及时发现并制止翁仕荣和陈良明等违规作业行为，对该起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责任。建议由相关管理权限单位对于给予其记大

过处分。

2.王*，合肥路桥公司解放南路改造工程项目部安全副经理，在组织工程施工过程中，未组织制定动土作业许可等制度规

定；未认真组织研究工程施工区域内的相关管线，未向劳务班组做好安全交底工作并安排采取相应安全施工措施；组织安全

巡查检查不到位，安全员巡查时未发现挖掘机违规施工等问题，对该起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责任。建议由市住建局按程序吊

销其建筑施工企业项目负责人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编号：皖建安B（2015）0016741），由相关管理权限单位对于给予其

记大过处分。

3.李*，合肥路桥公司解放南路改造工程项目部技术负责人，组织编制的施工组织设计中，未对施工中可能遇到的管线提

出施工安全要求；在组织工程施工过程中，未认真组织研究工程施工区域内的相关管线，未向劳务班组做好技术交底工作并

安排采取相应安全技术措施，对该起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责任。建议由相关管理权限单位对于给予其记大过处分。

4.杨*，合肥路桥公司执行董事，解放南路改造工程项目部项目经理（国家一级注册建造师，证书编号：00109131），在防

范台风“烟花”期间，未按有关要求督促各施工项目停止室外作业；对工程施工安全管理不到位，未认真组织生产、安全、技术

等负责人认真组织研究工程施工区域内的相关管线，安全和技术交底工作不足；对于劳务班组施工管理失控，组织安全巡查检

查不到位，对该起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建议由市城管局、市住建局依法依规对其进行处罚处理，由市住建局按程序

停止其建造师执业资格1年，由相关管理权限单位对于给予其记大过处分。

5.丁*才，合肥路桥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对项目部在施工过程中未认真履行燃气管道保护工作行为监督检查不力，

对项目部未认真组织研究工程施工区域内的相关管线、安全和技术交底工作不足、安全巡查检查不到位等问题失察，对该起

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建议由市城管局、市住建局依法依规对其进行处罚处理。

6.合肥路桥公司，作为施工单位，在防范台风“烟花”期间，未按有关要求停止室外作业；对承包的工程项目安全管理不到

位，项目部未认真组织研究工程施工区域内的相关管线，安全和技术交底不足；对劳务单位施工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挖掘机

进行作业时无人指挥，未按照现有管线保护专项方案通知燃气管道产权单位等到场，对该起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建议由市城

管局、市住建局依法依规对其进行处罚处理，并由市住建局对其进行约谈。

（三）六安建工监理公司

1.刘*，六安建工监理公司解放南路改造工程监理部专业监理工程师（安徽省注册监理工程师，证书编号：皖监师

202000863），负责事发工区专业监理工作，对工程施工过程中未认真落实燃气管道保护工作检查不到位，未及时发现并制

止挖掘机在燃气管道附近进行动土作业，对该起事故的发生负有监理责任。建议由市住建局依法依规按程序停止其监理工程

师执业资格6个月。

2.刘*源，六安建工监理公司解放南路改造工程监理部总监理工程师（国家注册监理工程师，注册证书编号：

00438047），对负责的监理工程管控不力，在防范台风“烟花”期间，未及时按有关部门要求督促工程停止室外作业；对施工

单位、劳务单位未按现有管线保护方案进行作业失察，对挖掘机在燃气管道附近进行动土作业失察，对该起事故的发生负有

监理责任。建议由市住建局依法依规按程序停止其监理工程师执业资格6个月。

3.郑*法，六安建工监理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国家注册监理工程师，注册证书编号：00289804），在防范台风“烟

花”期间，未按有关要求督促工程施工停止室外作业；对监理部未认真督促施工单位、劳务单位未按现有管线保护方案进行

作业的行为等失察，对该起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建议由市住建局对其予以通报批评。

4.六安建工监理公司，作为监理单位，在防范台风“烟花”期间，未按有关要求督促工程施工停止室外作业；监理部未认

真督促施工单位、劳务单位按现有管线保护方案进行作业，对该起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建议由市城管局、市住建局责令其

限期改正，由市住建局对其进行约谈。

（四）市重点工程处

1.杨*林，市重点工程处总工室科员（事业单位编制），事发项目办主任，具体在项目部负责协调各方推进施工安全、质

量、进度等工作（除在本项目外还在5个项目上同时承担相关工作），未认真督促施工单位、劳务单位等按现有管线保护方

案进行作业，未认真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对该起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责任。建议其向市重点工程处作深刻书面检查。

2.谷*伟，市重点工程处项目一科副科长（事业单位编制），联系该项目的科室负责人，未认真督促施工单位、劳务单位

等按现有管线保护方案进行作业，未认真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对该起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责任。建议其向市重点工程处

作深刻书面检查。



3.张*斌，市重点工程处安全监督科科长（事业单位编制），负责组织对本单位在建项目的安全监督检查，对于7月12日

事故发生后施工单位等的整改情况未认真组织复查，对项目办履职情况督促检查不足，工作存在失职，对该起事故的发生负

有重要责任。建议其向市重点工程处作深刻书面检查。

4.韩*辉，市重点工程处总工程师（事业单位编制），作为联系项目领导，对施工安全工作重视不足，在防范台风“烟花”

期间，未按有关要求督促工程施工停止室外作业；对于对项目办履职情况督促检查不足，对该起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

任。建议市重点工程处对其进行批评教育。

5.市重点工程处，作为建设单位，未按规定办理工程建筑施工许可而先行组织开工；在防范台风“烟花”期间，未按有关

要求督促工程施工停止室外作业；未认真收集汇总有关工程地质、水文、周边环境和管线的资料并组织召开书面交底会，未

认真督促施工单位、劳务单位等按现有管线保护方案进行作业，对该起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责任。建议其向市政府作深刻书

面检查。

（五）市住建局

1.王*生，市住建局质安处监管三科科员（事业单位编制），该项目责任监督员（除在本项目外还在3个项目上同时承担

相关工作），在防范台风“烟花”期间进行安全检查时，未及时发现并制止施工单位室外作业行为；对于建设单位未按规定办

理工程建筑施工许可而先行组织开工失察，未认真督促施工单位等按现有管线保护方案进行作业，对该起事故的发生负有重

要责任。建议其向市住建局作深刻书面检查。

2.李*，市住建局质安处监管三科科长（事业单位编制），在防范台风“烟花”期间组织安全检查时，未及时发现并制止施

工单位室外作业行为；未认真督促施工单位等按现有管线保护方案进行作业，对该起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责任。建议其向市

住建局作深刻书面检查。

3.刘*萍，市住建局质安处主任（事业单位编制），在防范台风“烟花”期间，未按有关要求督促工程施工停止室外作业；

对该项目安全监管工作重视不足，对于施工单位安全管理不到位等情况失察，对该起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建议市

住建局对其进行批评教育。

4.市住建局，作为行业主管部门，在防范台风“烟花”期间，未及时发现并制止施工单位室外作业行为；对于建设单位未

按规定办理工程建筑施工许可而先行组织开工失察，未认真督促施工单位等按现有管线保护方案进行作业，对该起事故的发

生负有责任。建议其向市政府作深刻书面检查。

八、事故主要教训

（一）“安全第一”的理念树得不牢，防范安全风险意识不强

市重点工程处、市住建局及相关企业一是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自觉性不足，对于市委、市政府有关安全生产和

防汛防台风工作的要求落实不到位，“安全第一”的理念树得不牢。二是对于市政工程特别是涉及地下施工的项目存在的安全

风险认识不足，思想上大意、工作上松懈，安全风险防范责任未落实、措施未制定。

（二）统筹业务和安全生产工作不力，“三管三必须”的要求落实不到位

市政工程是重大民生项目。一个月之内接连发生两起事故，教训极其深刻，反映出“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

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的责任体系不严密，抓安全的措施落实不力。

市重点工程处、市住建局等部门在积极落实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的同时，对业务和安全生产工作统筹不力，作为建

设、监管部门的责任和安全措施跟进不及时。

市重点工程处在组织市主城区主干道路改造优化的过程中，对于工程进度等方面看得比较重，忽视了安全这一最基本的

要素和保障。对于地下管线等关键资料未认真组织进行书面交底，主要依靠于施工单位等开展具体工作。

市住建局对于监管项目督促检查不到位，未按照防汛防台风部署要求，事发前多次到施工现场检查，但未及时制止施工

单位室外施工作业等行为。

（三）工程项目施工现场管理缺位，重大危险源防范不到位

合肥路桥公司（施工单位）项目部人员配备基本齐全，但存在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落实、施工现场安全管理混乱等问

题。施工组织设计不完善，未对施工中可能遇到的燃气管道等重大危险源提出施工安全要求，原备案施工员等关键岗位人员

实际兼职安全员等工作，现场施工多数依靠劳务单位技术员负责，存在“以包代管”的情况。

安徽明煌公司（劳务单位）在明知附近存有燃气管道的情况下，使用挖掘机等大型机械作业，未向施工单位报告，且作

业现场无人指挥。

六安建工监理公司（监理单位）未认真履行职责，对施工单位管理缺位等问题失察，未按照相关要求督促按管线保护方

案进行作业。

九、事故防范措施和建议

（一）强化安全发展理念和底线意识

市重点工程处、市住建局及相关企业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重要论述和批示指示精神，强化安

全发展理念和底线意识，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落实生产经营单位主体责任与政府监管责任，从源头

上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

（二）强化工程施工全过程监督管理



  

  

   

市重点工程处等建设单位一要按规定办理工程规划许可等手续。在组织工程正式开工前，依法依规办理施工许可证和履

行报监手续等，积极配合相关监管部门，做好施工现场安全管理工作。二要制定职责分工规定。根据实际工作情况，制定本

单位内部联系项目的职责分工规定，进一步明确各联系项目的领导、科室、现场办的工作内容。三要合理安排管理人员。对

于工程项目要根据实际情况和工作量等，合理安排现场管理人员和负责人，进一步推动工作落实，督促施工单位等做好安全

生产工作。四是切实履行建设单位工作职责。加强对项目各方安全生产工作的统一协调和管理，收集汇总有关工程地质、水

文、周边环境和管线的资料并组织召开书面交底会，向施工单位提供与现场相关的资料。特别是对地质复杂、位置不明的管

线要组织精确查明，要求管线产权单位现场确认并进行书面交底等。

合肥路桥公司等施工单位一要组织编制专项方案。在工程施工前，组织工程技术人员对施工现场周边环境及管线进行踏

勘，结合建设单位提供的资料，编制专项施工和管线保护方案。二要组织复核论证。对超出一定规模的市政管网工程专项施

工方案，应当送勘察、设计单位复核，经专家论证和监理单位审查通过后方可组织实施。三要落实总承包责任。对施工现场

负总责，项目部技术、生产、安全等负责人要履行岗位职责，加强对劳务班组的教育培训和现场管理，切不可“以包代管”

“分包不管”。

六安建工监理公司等监理单位一要加强现场监督监理。结合专项施工方案编制专项监理实施细则，对施工方案实施专项

巡视检查和平行监理，对重点环节、关键工序和涉及危大工程专项施工方案的实施情况进行现场监督并组织相关人员检查验

收。二要加强抽查检查。对于问题隐患要严肃处理，督促施工单位压实主体责任，要求劳务单位按工作交底施工。三要及时

报告重大问题。对于施工单位存在风险和事故隐患的、未按照专项施工方案施工的，应当要求其暂停施工。施工单位拒不整

改或者不停止施工的，应当及时报告建设单位和主管部门。

市住建局等行业主管部门一要持续开展执法检查。以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为主线，采取“四不两直”等多种方式，

严厉查处各类未批先建、“以包代管”等违法违规行为。二要组织开展专项治理。对涉及各类地下管道施工的专项治理，特别

是地下管线复杂、涉及燃气管道等重大危险源的市政工程。三要加大处理力度。对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等安全管理缺位，施

工现场混乱等情况，要从严从重处罚，定期通报、警示或约谈，压实主体责任和监理责任。

（三）强化各类预警和防范通知要求落实

有关部门和企业要切实提高对各类灾害预警、安全防范通知的敏感性，按照上级的统一部署和要求，完善防控机制和应急

预案，加强对施工现场的安全检查和隐患排查治理，切不可思想麻痹，盲目抢工期、赶进度，必要时要提前做好人员转移和停

工停产。

 抄送：裕安区人民政府，市纪委监委，市公安局，市总工会，市住建局，

市城管局，市重点工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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